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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停车位“只售不租”？
山东省住建厅：不允许

2026年1月19日 星期一A06

记者 戚云雷 济南报道

不少小区车位“只售不租”

1月15日，帮办记者选择了三个近几年
刚交房的新小区，先后咨询了小区物业工
作人员，均被告知地下车库的停车位“只
售不租”。

帮办记者先是以业主身份咨询了济南
凤鸣路沿线某小区物业。据物业工作人员介
绍，想要租停车位的话只能租业主个人的车
位，没卖出去的车位产权在地产公司名下，

“他们都是往外销售，不往外出租”。
随后，帮办记者又咨询了济南唐冶片

区某小区物业。物业工作人员表示，物业
暂时没有出租的车位，虽然南门商铺和物
业前面还有空地可以出租，但都外包出去
了。至于地下车库尚未售出的车位，产权
都在地产公司名下，还未移交过来，“我们
物业说了也不算”。

接着，帮办记者又咨询了市区东北部
某小区物业。物业工作人员称，小区购买
车位的业主大都是刚需，通过物业出租的
车位很少，而地下车库未售的车位也“租
不了”。“车位产权都在地产那边，地产目
前只是出售。”至于后期会不会放开租赁，
工作人员表示没有这种先例。

该小区业主吴先生告诉帮办记者，由
于地下车位“只售不租”，小区交房后围绕
停车问题，物业和业主之间产生了诸多矛
盾。“刚交房的前几个月，由于很多业主要
装修，地下车库可以随便进，后来装修基本
结束后车库就不让进了，未售的车位上还
打了三角车位锁，开发商说‘只售不租’。”

吴先生说，由于进不去地下车库，天
天有车在车库入口处按喇叭，还有业主把
车停在路边。直到后来物业在小区附近找
了片空地划了收费的临时停车位，停车矛
盾才得以暂时解决，但地下车库的车位仍
是“只售不租”。

条例规定不得“只售不租”

关于小区停车位“只售不租”，《壹点
帮办》曾多次报道过。2022年10月，济南市
历城区景和山庄物业实施新的临时停车
收费管理办法，且地下车位“只售不租”，
引起小区业主质疑。2023年10月，济南市槐
荫区中海·汇德里小区停车难，而车库大
量未售车位却不对外出租。

开发商“只售不租”的行为是否合法
合规呢？帮办记者查询《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发现，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建筑
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
的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
租等方式约定。同时，第二百七十六条也
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
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

《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
也明确规定了开发商不得“只售不租”：车

库应当优先满足业主、物业使用人停车需
要。业主、物业使用人要求承租车库的，建
设单位不得以只售不租为由拒绝，车库租
赁费的标准按照有关部门发布的指导价
格确定。

此外，《济南市物业管理条例》第七十
五条也提到，住宅物业管理区域内，规划
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库）应当首先满足
业主的需要，建设单位应当出售、出租、附
赠给本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业主。

“基本民法典和《山东省物业管理条
例》这两个法条的规定，可以看出二者不
冲突不抵触，因此对于开发商‘只售不租’
这种行为是不允许的。”山东舜翔律师事
务所律师王建华表示。

业主可向主管部门投诉

虽然民法典规定“车位应当首先满足
业主的需要”，且《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
明确要求开发商不得“只售不租”，但现实
情况中仍有不少小区的地下车位“只售不
租”。针对该问题，1月15日下午，帮办记者
也咨询了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政策
法规处。

“我们山东的物业条例有规定，是不
允许‘只售不租’的。”工作人员表示，如果
业主遇到了停车位“只售不租”的问题，可
以向当地物业主管部门或者开发主管部
门投诉。

此前，济南高新区相关部门回复称，
车位产权在开发商手里，他们没办法强制

要求开发商出租车位。对此，省住建厅的
工作人员表示，要求开发商不能“只售不
租”是山东地方立法规定的要求，从民法
典和国家的法规层面确实没有这种限制。
虽然地方立法有规定，但没有设定行政处
罚，主要靠主管部门去督促，通过综合的
措施要求开发商履行相关义务。

那么，《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在立法
时为什么不设置法律责任呢？“因为国家
上位法没有明确规定，设置处罚就比较谨
慎，但要求也是经过论证的。民法典规定
车位要优先满足本小区业主的使用，我们
理解‘满足业主使用’既包括买的选择，也
包括租赁的选择，都是业主的使用需求，
都应得到满足。”工作人员解释。

工作人员告诉帮办记者，当时设置开
发商不得“只售不租”的条款还有一个考
虑，就是房屋销售和车位销售一般是脱节
的，买房的时候车位一般没有销售，业主
不了解也不清楚车位的销售价格，但等业
主入住房子后，车位的销售价格又是市场
价，政府是不能干预定价的，这样容易卖
得比较贵，因为业主已经入住了，不买也
没有其他的选择了，这样对业主不公平。

虽然《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要求开
发商不得“只售不租”，但又未规定具体处
罚措施，若开发商拒不执行条例，主管部
门该怎么办呢？工作人员表示，在实际执
行过程中可能确实有困难，但开发商毕竟
要全过程接受监管，包括预售许可、销售
过程、销售方案，主管部门如果要监管，还
是可以有作为的。

西安一小区“只售不租”法院判决开放租赁
帮办记者查询发现，2024年8月，西安

市中级人民法院曾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
过一则关于停车位“只售不租”的判决案
例。案例显示，西安市雁塔区某小区业主
小美在购买房屋时未购买地下车库车位，
结果2022年8月其车辆被物业禁止进入地
下车库。随后小美将开发商和物业公司起
诉至法院。

雁塔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六条规定：“建筑
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
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由此可知，开
发建设单位对于建筑区划内登记在其名
下的车位虽享有所有权，但该所有权的行
使依法应受优先满足小区业主需要的限
制。

最终，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要求开发
商应按优先满足业主需求的原则，就小

区未处置所有权的停车位向小美开放租
赁。

“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
位或车库，虽然产权属于开发商，但在车
位充足的情况下，开发商不能限制小区内
业主通过出租等方式使用车位的权利，小
区内业主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开发商
将空置的车位向小区内业主进行出租或
出售。”法官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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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岳致呈 杨涛 济南报道

“少了122张。”近日，有网友在社
交平台称，自己在某电商平台网购的
蓝羚牌A4打印纸，商家标注500张，实
际仅378张，缺页率高达
24 . 4%。

1月13日，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在上
述电商平台一店铺购买
同品牌、同包装规格的
打印纸，选购页面显示
为“一包约500张”，但产
品外包装上未标注页
数，仅有“1900克/包”。

实测发现，该包打
印纸仅有409张，缺页率
达18 . 2%。针对该问题，
洪晨工厂精品店称可能
仓库发错型号，愿意退
款2元补偿差价。

随后，记者联系包
装标注厂家四川金穗纸
业有限公司，该公司负
责人李伟（化名）介绍，
厂家根据客户需求生
产、供货，部分订单按重
量计量生产，而非按张
数。针对商品虚标问题，
李伟表示“一些商家为
了规避运费等，产品重
量相差几十克很常见。”
至于商家如何标注、售
卖等与厂家无关。

“出厂的成包纸张
正常数量误差就几张。”
业内人士暖暖（化名）告
诉记者，她向电商供货
时均为实标实发，商家
虚标发货可能为仓库发
错或者其他原因导致。

记者向四川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反映该问
题，市监局建议通过成
都市12345反馈。提交商家相关信息
后，截至发稿前未收到相关部门回复。

我国《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
理办法》第9条规定：批量定量包装商
品的平均实际含量应当大于或者等于
其标注净含量；对计数定量包装商品，
标注净>50个的，允许短缺量为净含
量的1%（500张最多允许短缺5张）。

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表示，外包
装未明确页数，实际缺页远超定量包
装商品法定合理误差，商家以小额补
偿、“发错货”推诿责任，未采取有效补
救措施，构成欺诈。电商平台有义务核
验商家资质，发现欺诈行为及时下架
商品、暂停商家服务并公示处罚。

赵良善建议，监管层面应对易缺量
商品开展计量专项抽检，从严处罚违规
商家并公示，建立平台连带责任追究机
制。其次，平台层面要完善商品标注规
则，禁止用“约”“大概”等模糊表述，对
集中投诉商品自动预警、下架核查。

记者网购的蓝羚牌A4打印纸外包装。

1月13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壹点帮办》栏目报道了济南绿城·春月锦庐小区地下
车库停车位“只售不租”业主停车难一事，引发市民的关注和讨论。有市民认为车位产权
属于开发商，开发商有权决定是出售还是出租。也有市民认为，买不买车位是业主的自
由，对于没钱买车位的业主，有权利租赁车位方便停车。那么，开发商这种行为是否合法
合规？车位“只售不租”的情况在其他小区是否也存在？壹点帮办记者进行了调查。

济南绿城·春月锦庐小区地下车库，大量未售车位被打上地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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